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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年是深圳经济特区①建立 40 周年。作为我国

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深圳经济特区在

创造经济社会“深圳速度”“深圳效益”的同时，始

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践行

“生态立市”“环境优先”理念，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探索与创新，初步形成绿色、循

环、低碳发展的制度体系 [1]。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

“美丽深圳”战略决策指引下，深圳更加坚定不移地

走质量引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绿色低碳的发展

道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成果丰硕，积累了大量的宝

贵经验，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

者与引领者。

1 深圳生态环境保护历程回顾

过去 40 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深圳模式”探索不断深化与逐步建立形成，立

创转优的生态环境保护变革也为深圳经济发展速度与

质量“双领先”奠定了根本保障。其发展历程可以粗

略分为四个阶段。

1.1 奠基起步、建章立制（1980—1992 年）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出预

料速度。由于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环境管理与审批制

度不完善等原因，建设项目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手续就兴建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从 80 年代中期

开始，伴随人口急剧增长，一大批规模较大的电力、

建材等项目建成投产，工业废气排放爆发式增加，氮

氧化物、降尘、酸雨等污染加剧。在此阶段，深圳市

不断加快环境保护机构建设，加强环境质量监测、生

态保护等，并从城市规划全局出发探索城市环境保护

道路。一是，相继成立市级环保局、各区级环保局、

各主要工业区和企业集团环保机构、各种社会性的环

保组织，逐渐形成覆盖市、区、镇（街道办事处）、

企业的多层次的环境管理网络。二是，随着环境保护

机构建设的不断加快，深圳市逐步确立了以《深圳市

环境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为主的基础性法规制度，设

立内伶仃岛——福田自然保护区并制定保护规划。同

时，1985—1988 年完成的《深圳特区区域环境影响评

价及环境规划》是深圳市第一部区域性环境规划，也

是全国较早的规划之一。三是，深圳市政府不断加大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先后建成蛇口污水处理

厂、滨河水质净化厂和全国首个垃圾焚烧厂等环保基

础设施。这一阶段，尽管深圳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但是生态环境管理力度滞后于城市建设与经济发

展速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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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局部创新、全面推进（1993—2000 年）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及人口的急剧增加，深圳生态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深圳市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创新环境保护立法，环境管理制度和城市环境基础设

施大幅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很多方面走在了全

国的前列。一是，自 1992 年获得特区立法权后，深

圳市在环境立法与执法中勇于尝试，至 2000 年先后

制定颁布地方性环保法规 6 部、政府规章 6 项、规范

性文件 61 件，基本涵盖环保工作的各个方面，初步

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环保法规体系。二是，在市

场经济发展背景下开始率先探索实施土地、水等资源

的有偿使用，相继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出

让办法》《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出让条例》《深圳

经济特区水资源管理条例》《深圳市水资源费收取办

法》等制度文件。三是，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

板。这期间，共建成 6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3 个垃圾

填埋场和 2 座垃圾焚烧厂，有效提升了城市环境基础

设施处置能力，截至 2000 年全市工业废水处理率达

到 99.9%，排放达标率达 97.80%，工业废气处理率达

98.9%。全市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水平，1997 年荣

获全国首批“国家环保模范城市”，2000 年成为中国

第一个“国际花园城市”。这一阶段，深圳通过有效

的环境监督管理和大力开展综合整治，资源环境基本

能够承载经济发展，但承受的压力明显加大。

1.3 综合调控、转型跨越（2001—2011 年）

经过前 20 年的高速发展，深圳地少人多、土地

空间有限、自然资源快速消耗、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

等 4 个“难以为继”难题凸显。基于此，深圳更加重

视推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更加强调产业循环低碳绿

色发展，更加重视多部门联合作战，更加重视公众参

与，以推进形成大环保格局。一是，以“生态立市”

战略推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2006 年发布了首个生态

市建设整体规划——《深圳生态市建设规划》，2007
年以市委市政府 1 号文件印发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

建设生态市的决定》对建设生态市做出了战略部署，

2008 年率先制定出台了《深圳生态文明建设行动纲

领（2008—2010）》，2011 年发布了《关于加强深圳市

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方案》。

着力推动产业循环低碳绿色发展，2009 年与原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签署了《关于共建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合

作框架协议》，成为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合作共

建的第一个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二是，推进精细治

污和深度治污。开始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是全国

首批 8 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之一。成立了治

污保洁办公室，实施污染减排年度控制，基本关停或

外迁了全部的工业废水重污染行业，建立危险废物大

户档案管理制度。三是，2009 年组建了人居环境委员

会，开展党政领导干部环保实绩考核，推进建立起了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大环保格局，修订了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这一阶段，深圳生态

市建设如火如荼推进，生态环保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水平，荣获“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称号，被原环境保护部批准为首批生态

文明试点地区。

1.4 系统改革、优化发展（2012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

略。深圳市立足特区基础优势，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系统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全面融入经济发展。一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顶层

设计。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

丽深圳的决定》《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

2020）》《深圳市生态文明行动计划》等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二是，系统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

制创新。在全国率先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制度和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制定“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生态环保责任清单；全面实施大气、水、土

壤环境质量提升行动计划；组建“环保警察”，实施

最严监管执法、网格化监管，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利

剑”系列执法行动，构建形成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

政、民事和刑事“三位一体”的责任追究体系；力推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保主任以及违法企业道歉承诺

等制度，开展全市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三是，创新环境形势分析、资源优化利用（循环经

济）、区域合作机制等制度，更加重视公共参与作用，

全面完善市场机制，实施补贴、补偿、交易、金融等

环境经济政策。这一阶段，深圳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

保护体制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各项生态文明建设有

不同程度进展，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不断加

大，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深圳蓝”成为靓丽城

市名片，PM2.5 浓度、水环境质量不断好转，成为全国

首个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成员城市和首批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并朝着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中国典范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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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成效

总结过去 40 年，深圳始终牢记特区使命，全力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序

释放“生态环保红利”，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2.1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逐步脱钩，发展的协调性显

著增强

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所处的阶段一定程度

上表现了环境与经济水平的协调程度 [2]，可使用 EKC
曲线分析深圳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性，来评价

深圳经济与环境的发展特征（图 1）。本研究采用深圳

市历年的用水总量表征水资源消耗水平，能源消费总

量表征能源消耗水平，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二氧化硫

排放总量、烟尘排放总量表征大气污染排放水平，工

业污水排放总量、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工业 COD 排放

总量、生活源 COD 排放总量表征水污染排放水平，工

业固废产生总量、生活垃圾清运总量表征固体废物污

染水平，采用 PM2.5 浓度、臭氧浓度、重点水质断面

COD 浓度、氨氮浓度等表征环境质量水平。

由图 1 可知，研究时段内深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

境协调性总体呈升高趋势。近 3 年，深圳国内生产总

值（GDP）由 2.2 万亿元增长至 2.69 万亿元，在实现

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万元 GDP 能耗、水耗降至全

国平均水平的 33% 和 11%，单位 GDP 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量处于全国大中城市最低水平。各项具

图1 深圳城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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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指标变化趋势存在一定差异：①水耗、单位 GDP
能耗逐年降低，已出现脱钩现象，但总体降幅趋缓。

②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已出现脱钩

现象，呈现出下降趋势；但臭氧年均浓度尚未到达拐

点临界点，未来持续增加的可能性较大。③除氨氮和

工业废水排放量外，总废水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并未

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尚未出现脱钩迹象。④工业固废

产生量与人均 GDP 总体呈现出半倒 U 形趋势，经济

发展与工业固废的脱钩点已产生，预计未来工业固废

产生量将会保持下降趋势。⑤海洋污染物与经济增长

的脱钩现象并不显著，预计海洋石油类污染物、总磷

年均浓度在未来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2.2 空 气 环 境 质 量

持续改善，“深圳蓝”

成为城市形象标杆

从 2004 年 起，

深圳开始全面系统的

大气污染治理进程，

先后出台实施“蓝天

行动计划”“蓝天工

程” 和“深 圳 蓝 可

持续行动计划”等，

空气质量持续提升。

2019 年， 深 圳 二 氧

化 硫、 氮 氧 化 物 较

2015 年减排比例分

别 为 16.7%、6.3%，

均超额完成任务；万

元 GDP 能耗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 60%；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

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

排名第 9，在珠三角

地区城市中排名第1；

PM2.5 年均浓度下降

至 24μg/m3， 自 2006
年有监测数据以来，

首次达到世界卫生组

织第二阶段标准，创

历史最好水平；全年

灰霾天数降至 9 天，

为 1989 年以来新低，

重回改革开放初期水

平（图 2）。“深圳蓝”已成为深圳城市发展质量、竞

争力提升显著的重要标志之一。

2.3 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治理成效获公众认可

深圳的水环境污染曾经非常严重，不但影响城市

形象，还成为其最大的环境问题和发展短板。2016
年，深圳对水污染治理发起总攻。截至 2019 年底，

深圳全市 159 个黑臭水体和 1467 个小微黑臭水体全

面消除黑臭，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市域消除黑臭水体目

标，河流水质实现历史性突破，五大河流考核断面水

质全部达标，310 条河流水质全面提升，补齐近 40 年

历史欠账（图 3）。其中，茅洲河水质 2019 年 11 月起

图2 近年深圳市灰霾天数

图3 2019年河流水质指数与上年比较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2019 年度深圳市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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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稳定达到Ⅴ类及以上，为 1992 年以来最好水

平，深圳河水质 2019 年全年均值达到Ⅴ类，为 1982
年以来最好水平；福田河登上住建部、生态环境部黑

臭水体整治光荣榜。深圳被国务院评为重点流域水环

境质量改善明显的 5 个城市之一，并成为全国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城市。全市 12 个主要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率连续多年稳定保持在 100%。

2.4 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能力不断提升，全力打造超

大型“无废城市”范例

近年来，深圳围绕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市政污泥、农业废弃物再

生资源回收和处理处置，实施十大系统工程和百项工

作任务，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绿色生活方式，实现固体

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利用、无害化处置，全力打造超

大型“无废城市”范例。2019 年，深圳成功入选国家

11 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是广东省唯一入选城

市。截至 2019 年底，全市 3508 个物业小区基本完成

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投放 + 定时定点督导”模式建设；

全市 1657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2596 所学校实现垃圾

分类全覆盖。全市生活垃圾基本实现全量焚烧和趋零

填埋，资源化利用率超过 75%，提前完成“十三五”

规划目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 30%。南山、宝

安、龙岗三大能源生态园建成运行，新增垃圾焚烧处

理能力 1.03 万 t/d，垃圾处理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全

市建筑废弃物本地利用处置率提升到 25.8%，危险废

物处理处置率达 100%，新增危险废物收运处置能力 7
万 t/a，危险废物收运处置能力达到 76 万 t/a，固体废

物处理处置缺口逐步补齐。

2.5 生态保护工作稳步推进，“深圳绿”成为城市名片

深圳将公园建设作为打造城市优美生态环境的重

要抓手。早在 2006 年就开始构建“自然公园—城市

公园—社区公园”三级公园建设体系。截至 2019 年

底，全市公园总数达 1090 个，提前一年实现“千园

之城”目标；建成绿道 2400km，在全国、广东省名

列前茅，国际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测评显示，

在全国（港澳台除外）非常适宜步行城市中，深圳位

列第一；森林覆盖率为 39.78%，成功获评“国家森林

城市”称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5.1%，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 15.95m2，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公园绿地 500m
覆盖率达到 90.87%，是名副其实的“公园里的城市”。

将建立自然保护地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濒危野生

动物的最有效途径。截至 2019 年，深圳自然保护地

占全市陆域面积的 24%，提前达到《生物多样性公

约》提出的 2020 年目标。其中，在自然保护区建设

方面，自 1984 年起步，至今已建立了 4 个自然保护

区，包括 1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内伶仃—福田

自然保护区）和 3 个市级自然保护区（大鹏半岛自然

保护区、铁岗—石岩湿地自然保护区、田头山自然保

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 处，国家级森林公园 1
处，国家级地质公园 1 处，试点国家湿地公园 1 处；

其他不同类型、级别自然保护地共 17 处。

3 深圳生态环境保护经验与模式

过去 40 年，深圳在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依法行

政的基础上，通过行政管控、经济激励和社会引导，

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行动体系，覆盖全过

程、全要素、全区域的具有深圳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体系，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生态环境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深圳样本。

3.1 前瞻布局，注重发展与保护双赢

积极主动推动产业变革升级。深圳 40 年来主动

完成了三次重大产业升级，从早期利用改革开放的特

殊政策及毗邻港澳的独特区位优势，承接港澳等地

转移进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发展“三来一补”，

到规模化、集群化的代工模式（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OEM）；在实现了机械、钟表、服装、

印刷等传统产业从低端加工向高端设计转型之后，又

进一步实现了从传统产业主导向高新技术产业主导的

产业结构转变，实现了从劳动密集的“深圳产品”到

创新驱动的“深圳品牌”的转变。2019 年，深圳先进

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 70%，

每平方公里产出 GDP 居全国大城市首位。

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深圳以科技创新

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是我国首个以城市

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后出台《深圳

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转

移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等一系列文

件，并首次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制定《深圳经济特区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进行立法。2019 年，深圳新

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700 多家，总量超过 1.7 万

家；（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简称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 17 459 件，约占全国申请总量

的 30.6%，连续 16 年居全国首位，有效发明专利 5 年

以上维持率居全国城市首位，在全球创新城市中，仅

次于日本东京，大幅领先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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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入推进循环低碳发展。深圳率先在全国

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深圳经济

特区建筑节能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

规定》等 18 部法规规章，涵盖城市规划、经济与产

业发展、建筑、交通、固体废弃物、水资源、生态环

境、碳排放与碳交易等，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循环

低碳发展的法规体系。“十三五”期间累计淘汰低端

落后企业超过 2500 家，新增 24 家绿色工厂，成为国

内单位面积经济产出最高，万元 GDP 水耗、能耗和

碳排放强度最低的大城市，人均碳排放强度已低于新

加坡和中国台湾，循环低碳发展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城市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实现持续 
提升。

培育做大做强节能环保产业。自 2014 年起，深

圳市财政连续 5 年每年集中 5 亿元，设立节能环保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加快

建设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和集聚区，形成行政配套齐

全、特色鲜明的绿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以结构优化

提高产业的“绿色含量”。建设一批节能环保企业加

速器、孵化器，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立统一的

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支持节能环保产业

做大做强。

3.2 法治先行，保驾护航美丽深圳建设

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先行先试。在深圳制定

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规中，约三分之二是在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借鉴中国香港及国外

优秀法律成果先行先试的，如 1993 年 12 月 24 日制

定的第一部地方环境保护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条例》，就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

防治法》制定时间提早 3 年，而《深圳经济特区饮用

水源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园林条例》《深圳市生态公

益林条例》等相关领域的立法，在国家和广东省层面

至今尚未开展；还有约三分之一是根据特区资源环境

保护的实际需要，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

原则，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必要变通、补充和

细化。

坚持生态环保领域立法创新。《深圳经济特区环

境保护条例》中首创按日计罚、查封扣押制度，后被

国家立法吸收。首次将排污许可证“一证式”管理纳

入《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填补了现行法律

法规在排污许可环境管理要求和执行报告方面法律责

任的空白。在全国范围内首次运用微信召开环保立法

听证会，作为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立法、环境保护的新

尝试。

率先制定绿色建筑标准与规章。作为全国承接国

家级绿色低碳试点示范工作最多的城市之一，深圳在

全国率先对所有新建建筑执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率先在国内颁布实施了《深圳经济特

区建筑节能条例》《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条

例》《深圳市绿色建筑促进办法》等地方性法规规章。

先后出台了 38 部相关配套规范性文件和 20 部地方

标准，为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

境。仅 2017 年新增绿色建筑面积 1976 万 m2，绿色建

筑总面积达到 7320 万 m2，超过全国绿色建筑面积的

10%，位居全国首位。

探索深圳特色环境监管执法模式。依据《深圳市

工业污染源分类管理办法》，对不同的污染源检查对

象进行分类管理。制定《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环境

行政处罚改革试点方案》，推动“查管分离”执法模

式改革。创新开展“点菜式”随机抽查执法，加强社

会公众参与力度，强化污染源监管放大执法效果。创

设违法者主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制度，对违法者

在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前主动在深圳主流媒体上公开道

歉并做出环保守法承诺的，按照裁量标准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3.3 压实责任，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第一考”

在全国率先启动生态文明建设考核。2007 年，深

圳市委市政府以 1 号文件在全国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党

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环保实绩考核制度。同年 12
月，市委市政府印发《深圳市环境保护实绩考核试

行办法》，深圳环境保护实绩考核应运而生，并于次

年 3 月完成第一次环境保护实绩考核。2013 年，深圳

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考核目标体系

的要求，首次将环保实绩考核全面升级为生态文明建

设考核，出台了《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制度（试

行）》，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价领导干部政绩、年度考核

和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在全国率先启动生态文明考

核工作，并作为保留“一票否决”考核事项的六项考

核之一，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成为深圳绿色发展的“指

挥棒”。

持续优化生态文明考核机制。深圳创新引入第

三方评审团机制，要求各被考核单位的主要领导向

50 位评审团成员做现场陈述，由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特邀监察员、环保专家、环保监督员、居民代表

等来自各界的评审员对各单位上年度生态文明建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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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进行现场打分，避免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

判员”。针对考核对象基础条件不同、职能要求不同，

实施差异化考核，创新开展双排名制度。为发挥考核

震慑作用实行末位诫勉谈话，将推动业务工作和组织

部门考察干部密切结合，坚持刚性实施考核制度，动

态优化考核方案。

考核助推营造大环保格局。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

考核对象不仅涵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管理部门、执行

部门及实施部门等各个责任主体，而且还在全国最早

将涉及资源、生态、环境等民生问题的重点企业也纳

入考核范围，每年考核的行政区（含新区）、市直部

门和重点企业总计 42 家。考核制度实施以来，深圳

各区和相关部门、重点企业都纳入环保工作和生态文

明建设体系中来，逐渐形成了环保部门统一监管、各

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生态文明建

设新机制。

3.4 严守红线，着力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品质

率先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早在 2005 年，深圳

就创新性地建立了“基本生态控制线”制度，颁布

《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明确了深圳城市

建设的生态底线，控制保护范围近深圳市域总面积的

50%。此后又颁发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优化调

整方案（2013）》，对基本生态控制线做出进一步明确

规定。以上实践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开展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及制度研究工作提供了参考。目前，深圳市将超

过 20% 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所占比例

在珠三角核心城市中位居前列。

开展“铁线保护”。深圳市领导高度重视基本生

态控制线的管理工作，在定期查处违法建筑的同时，

按照城乡规划效能监察的要求，市监察部门也对有关

责任人展开了责任追究。一是由市监察局组织力量对

典型案件进行查处；二是由市、区监察机关开展联合

查处，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三是协调督促有关部

门对违法人员进行违法责任追究。这些举措有效遏制

了违法建设行为，取得明显的社会效果。十几年来，

深圳控制线内面积不减，空间格局不断优化，生态质

量逐步提升。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30 周年，评选改

革开放 30 年 100 件大事，总结特区“全国第一、首

创、率先、开先河”的典型事件时，基本生态控制线

的划定入选，深圳成为我国（港澳台除外）首个划定

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城市。

持续探索超大城市生态保护路径。推动建立多层

次城市绿化网络，在全国率先从城市层面系统全面地

开展陆域生态调查评估，率先开展城市区域级别的多

元素多层次立体生态安全监测体系，率先启动城市生

态及生态红线监测监管能力建设。

3.5 铁腕治污，构建协同高效治理模式

制定史上措施最严、创新举措最多的大气污染治

理措施。自 2014 年以来，从工业源、生活源、移动

源治理到协同控制治理，深圳先后出台建筑装饰装

修、家具生产、锅炉燃烧、汽修喷涂、扬尘防治、餐

饮油烟控制、柴油机改造等方面共 12 项现行标准规

范，并推动广东省出台了《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技术要求均处于国内最高水平，有效

促进了相关领域企业转型升级。深圳是全国唯一一个

全市限行黄标车和禁燃高污染燃料、淘汰全部散煤和

普通工业用煤的城市，其在全国最早开展 PM2.5 源解

析科研、最早全面推广水性涂料、最早实施远洋船舶

污染治理。也是全国第一个 100% 使用新能源公交车

的城市。与我国其它城市相比，深圳清洁能源装机容

量占比全国最高，大气环保地方标准最全，治理补贴

类型最全面，黄标车淘汰补贴标准全国最高。

推进实施超常规、大规模水环境治理。全面建立

并落实河长制，市委主要领导担任污染防治攻坚战总

指挥部第一总指挥、市总河长，将治水作为“一号

民生工程”和“一把手工程”。截至 2019 年底，全

市“十三五”迄今累计投入水污染治理经费 1212 亿

元， 是“十 二 五” 期 间 的 7 倍， 完 成 河 流 整 治 长

度 522.49km， 新 增 污 水 管 网 6274.6km， 提 前 完 成

“十三五”规划任务（4260km），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268.8 万 t/d，新增水质净化厂污泥处理能力 4435t/d 
（含水率 80%）；开展挂图作战，创新建立以控制断面

水质变化为主要评判手段的工作跟踪模式，对 310 条

河流 402 个断面实行“一周一监测，两周一排名”；

创新实施“全流域治理、大兵团作战”，探索实施

“地方 + 大企业”合作治水，采购设计采购施工一体

化（EPC）建设模式等。

全国率先启动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印发《深圳

市 2017 年度土壤环境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计划》，着

手《深圳市城市更新生态修复规划及技术指引》编制

工作，逐步构建深圳市土壤环境质量详查数据库，对

全市土壤详查全过程进行跟踪记录，在全国率先启

动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工作，完成 666 个国家农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核实，逐步构建深圳市土

壤环境质量详查数据库，初步形成了土壤环境监测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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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市场牵引，创新生态环境治理经济激励机制

在全国率先启动碳交易工作。2013 年，深圳市作

为国家首个碳交易试点城市，在全国率先启动碳交易

工作，近年来，碳交易市场稳步发展，交易活跃。截

至 2019 年底，深圳碳交易市场累计二氧化碳成交量

5673 万 t，总成交额 13.52 亿元。积极建立排污权交

易信息系统和配套政策，先于广东省两年启动主要污

染物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设和运行。

环境污染责任险推行力度全国领先。2015 年，为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深圳市全面启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

点。截至 2017 年底，全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企

业数量累计近千家，占全省承保总量一半以上，位于

广东省乃至全国前列。2018 年 7 月，深圳市人居环境

委员会印发《深圳市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企业

名录》，将全市电镀、石油库、危险化学品等 10 个行

业的 1066 家企业纳入参保名录。

3.7 社会治理，打造兼具口碑与效益的生态文化品牌

强化公众参与权益保障。《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

护条例》于 1994 年制定，历经四次修改。2009 年，

经原市环保局起草、各部门充分协调、公众广泛参与

和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三次审议，《深圳

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修订案设立第六章“公众参

与”专章，对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予以明

确，属全国首次。

持续完善信息公开机制。通过政务微博、新闻发

布会、各大网站以及市内外主要媒体、新媒体等渠道，

深圳除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外，还主动公开“白皮书”“治

污保洁工程”“鹏城减废”“深港环保合作”“深莞惠环

保合作”等本土特色内容，部分公开内容较为超前。此

外，深圳积极开展环境信息化工作，全力推进“数字环

保”建设，不断提升环境管理和公众服务水平。

创新公众参与载体与模式。在全国首创环保协管

员制度，面向社会招聘，承担环保巡查和投诉处理等

工作。早在 20 世纪初就率先在全国开展绿色学校、

生态工业园区等十大生态细胞工程创建，建成自然学

校 15 所、环境教育基地 26 个，创建绿色机关、绿色

社区等绿色单位 1243 家。设立“深圳市民环保奖”，

举办“青少年环保节”。盐田区首创“碳币”服务平

台，鼓励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探索建立志愿者服务机制。深圳正面引导并不断

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先进团队奖励、宣传力度，发挥

义工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支撑和桥梁作用。

2011 年底，深圳在全国首次系统性提出建设“志愿

者之城”，推动志愿服务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

前，培育环保组织 140 余个，环保志愿者超过 2.2 万

人，环保志愿义工规模全国最大，涌现出“深圳义工

联”“深圳民间河长”、国内首个政府委托社会组织管

理的城市自然公园等典型环境社会团体实践案例。

3.8 联防联控，深化府际合作协调治理机制

持续推动珠三角地区深莞惠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和

深港联防联治工作。在深莞惠合作方面，三市政府于

2013 年 8 月签署了《深莞惠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合作协

议》，通过建立重大环境影响项目通报制度、污染源信

息共享及跨界污染协调等 10 个方面的合作措施，合力

提升区域空气质量。深圳与东莞、惠州生态环境部门

连续多年联合开展整治黑烟车专项行动，在三市交界

处联合查处高污染排放车辆。深港合作方面，2013 年

以来，市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就共同

推进区域港口岸电建设和船舶低硫燃油推广工作达成

了共识，积极协调香港环保署、生产力促进局等单位，

通过香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资助在深港资企业开

展节能、清洁生产及污染减排工作，并将资助资金重

点投入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大气污染防治项目。

4 展望

经过 40 年的发展，深圳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生

态环境居一线城市之首，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深

圳奇迹”。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中提出“要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

范”。深圳要围绕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新使

命，继续努力打造优美生态、清新环境、健康安全、

绿色低碳、宜居生活、改革创新的城市标杆，并深度

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行动，打造国际交流合作窗口，为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示范，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

广的深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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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析，提出了“十四五”中国推动绿色消费的战略展望，为“十四五”时期中国推进绿色消费工作提供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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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uggestions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al Chemical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ZHAO Yiwei, LI Dong*, CHENG Nan, WU Yinan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entr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s shortage, chemi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tability, we should promote the preparation of national coal chemical industry related special 
planning and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 build a 
cross region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for 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ake the 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water resources as the core, promote the “zero emission” and water rights trading of coal 
chemical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gr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industrial model, we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al chemical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al chemical industry.
Keywords: Yellow River; coal chemical industr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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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40 years ag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ork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formed and leaped. According to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management policy and statu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study roughly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henzhe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to four 
stages: astarting with a foundation, establish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1980–1992); bpartial innovation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1993–2000); ccomprehensive regul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leapfrogging (2001–2011); dsystem reform, optimized development 
(2012 to present).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Shenzhen as a whole has explored a development path of quality-led, innovation-driv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The reform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has continued to deepen, and it has formed an eco-environmental policy system covering all field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plete categories, complete functions, and effective measures, which provides a series of replicable and popularized beneficial 
experiences and Shenzhen sample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Keywords: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40 years;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enzhen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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